
关于对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21】第 398号 

 

北京中诚昊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诚股份）董事会并北京东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 

2016 年，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莉的配偶控制的企业

廊坊市新动批红门服装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门服装”）向你公

司拆借资金 9,750,410.00 元；2018 年 10 月，你公司与李莉、北京

中诚昊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中诚投资”）及红门服装

签署《代还款协议书》，约定由中诚投资代红门服装分期归还欠款。

截至期末，尚未归还资金余额 5,418,480.00 元，占期末净资产的

84.19%；你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102,233.96元。 

请你公司： 

（1）结合货币资金储备、期后回款情况等，说明上述大额资金

占用是否导致或加剧资金短缺，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2）说明《代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分期安排及清偿期限，并结

合款项收回计划和安排、欠款方信用及履约能力等，说明上述款项占

用已达五年仍未收回的原因，是否安排专人跟进并加大催收力度，以

及期后回款进展及后续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你公司 2016 年至 2020 年连续亏损， 2020 年净利润为

-5,085,187.48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2,673,891.67元，超过实收

股本二分之一。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你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56,591.07元，同比下降 94.86%；

营业成本为 150,775.06元，同比下降 96.81%；毛利率为 41.24%，同

比增长 36个百分点。 

请你公司： 

（1）结合经营计划、合同签订与执行情况、期后收入实现情况、

资金储备等，具体说明公司针对持续亏损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及实施效果； 

（2）结合市场行情、同行业公司情况、公司经营战略等，具体

说明营业收入与毛利率反向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3、关于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及人员构成 

你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管理费用 3,491,735.66 元，同比增加

68.31%，年报解释为加大产品宣传力度所产生的展览费和会议费；销

售费用 98,730.78 元，同比下降 15.59%，年报解释为市场拓展主要

集中在本地市场，减少差旅费费用及业务招待费支出；研发费用

2,069,750.00元，上年发生额为 0。 

你公司管理费用中展览费、会议费和维护费分别为 1,020,000.00



元、500,000,00 元和 456,400.00 元，合计 1,576,400.00 元；研发

费用中技术服务费 2,069,750.00 元。年审会计师无法就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项目金额及形成原因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认

是否有必要作出调整。 

你公司期末在职员工 7人，本期无变动，其中行政人员 3人、财

务人员 2人、销售人员 1人、技术人员 1人、生产人员 0人。 

请你公司： 

（1）说明上述展览费、会议费、维护费、技术服务费形成原因

及相关依据，以及未能向会计师提供相关必要审计证据的原因； 

（2）说明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销售费用反向变动

原因及合理性； 

（3）结合具体研发项目，说明在技术人员仅 1 人的情况下，新

增研发费用的合理性； 

（4）结合目前人员情况说明公司能否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

生产停滞、业务整治等情况；如是，是否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你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披露 2020 年年报，同日经董事会审

议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拟聘任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相关股东大会通知，你公司应于 7 月 26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

关事项，但截至 7月 30日仍未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新《证券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从事其他证券服务业务，



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备案；根据财

政部、证监会联合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自 2020年 8月 24日起对

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施行备案管理。 

请你公司： 

（1）说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宜是否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十五条关于“挂牌公司不得随意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如确需变更的，应当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有关规定，你公司是否已经按期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如是，请补充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及法律意见书等相关公告； 

（2）说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已委托前任

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业务工作之后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接触

审计业务合同的情况，与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

等方面是否存在分歧，前后任年审会计师是否做好充分审计沟通工作。 

请北京东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说明是否已经登录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或证监会会计师

事务所与资产评估机构备案系统填报备案信息、完成备案的具体时间，

是否在中诚股份年报披露前完成备案流程；如否，请说明未完成备案

的具体原因及期后备案进展情况，以及在未取得证券服务业务资质的

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是否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2）说明与中诚股份签订业务约定书的具体时间，是否与前任

年审会计师做好充分审计沟通工作。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8月 1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

报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容

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一部 

       2021年 8月 4日 

 


